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宜再簡字第3號

再審原告    周一鳴  

訴訟代理人  葉民文律師

再審被告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正德  

訴訟代理人  鍾宇軒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

民國112年10月31日本院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

審之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確定判決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告超過新臺幣柒萬貳仟伍

佰壹拾伍元及超過之金額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訴訟費用

新臺幣壹萬捌仟叁佰貳拾伍元由再審原告負擔超過百分之四

之部分，與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於原審之訴駁回，原審訴訟費用由再

審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再審原告負擔。

三、再審原告其餘再審之訴駁回。

四、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再審原告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

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自知悉

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定有明文。本院112年度宜簡字

第30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該判決訴訟程序則稱

前案訴訟程序）係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確定，此有本院民

事決確定證明書附卷可稽。然再審原告周一鳴主張其係於11

3年4月初接獲再審被告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易鴻

資產曾小姐簡訊稱有關109年10月事故並經法院判決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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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尚未處理，始驚覺有遭法院判決之情事，隨即上網查詢

得知有遭本院以原確定判決判命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新

臺幣（下同）1,742,515元及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18,325元，原確

定判決以再審原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而為一造辯論判決，再

審原告之實際住地址為「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

1」，而再審被告未指明再審原告之實際住所而提起前案訴

訟等情，業據再審原告提出簡訊為證（見本院卷第47頁），

堪認再審原告主張其於113年4月初始知悉上開再審理由一節

尚屬可採。則本件再審原告於113年4月9日提起本件再審之

訴，有本院收狀章日期在卷可稽，並未逾民事訴訟法第500

條所定提起再審之訴之30日不變期間，應屬合法。

二、再審原告方面：

　㈠再審被告明知再審原告實際居住地址為「台北市○○區○○

街00號16樓之1」，不指明再審原告之實際住所，而提起前

案訴訟，導致前案誤以送達戶籍地而為合法送達，並逕為一

造辯論判決，再審原告無從知悉前案訴訟之進行，無從提出

任何答辯，故前案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及第497

條之再審事由；又再審原告早與本件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

故）受傷者劉福來達成和解，約定賠償總金額為368,263

元，且包含所有損失及強制責任險等一切賠償範圍，且就賠

償金額業已給付完畢，故再審原告再無給付劉福來任何賠償

之義務，再審被告自無代位請求賠償之權利，是本件應有民

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系爭事故劉福來

所受傷害為「手腳多處擦傷及左手、胸骨骨折」，此為本院

111年交訴字第8號宣示判決筆錄所認定之事實，足證劉福來

應無失能之可能，且劉福來提供予再審原告之診斷證明書記

載「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

骨骨折；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

肩、左肘及左髖擦傷」等傷害，並無失能之可能，是再審被

告主張因失能而總計賠付174餘萬元，顯與上開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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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本件應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

由，自應准許再審，至為明確。

　㈡系爭事故劉福來所受傷害為「手腳多處擦傷及左手、胸骨骨

折」，且劉福來提供予再審原告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左肩鎖

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頭

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左肘及

左髖擦傷」等傷害，並無失能之可能，劉福來可自行騎乘機

車、搬運重物(石頭）、種菜，且經常1人搭乘火車去基隆販

售蔬菜及菜苗，絕無失智或失能之情事，從113年5月9日之

錄影光碟可知，劉福來要求醫生照其提供之内容寫證明書，

故其提供予保險公司之診斷證明書應係受劉福來與保險掮客

葉建宏誤導所致，葉建宏於偵查中自陳係車禍發生後1年左

右才認識劉福來，絕無可能在車禍時擔任看護，申請理賠看

護費之看護證明即證物9，更係再審被告員工幫忙偽造填

寫，故劉福來與葉建宏所持申請看護費用之證明書顯屬行使

偽造文書罪，且有再審被告員工協助犯罪，是再審被告主張

因失能而總計賠付174萬餘元，顯與上開診斷證明書不符，

而劉福來之醫療收據大約9萬餘元，即使加計3個月看護費

用，充其量亦僅須理賠約20萬元，再審被告賠付174萬餘

元，顯與上開收據不符，且再審被告似僅提出醫療費用強制

險費用彙整表，但未提出實際匯款予劉福來之證明，是再審

被告是否確實支付174萬餘元，亦有查明之必要，況原確定

判決並未審酌再審原告業已賠償368,263元之事實，而未扣

除此金額，應有再審之必要。

　㈢聲明：⒈原確定判決應予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

所提之訴應予駁回。⒊原確定判決及再審訴訟費用均由再審

被告負擔。 

三、再審被告方面：

　㈠前案訴訟程序時，再審被告因再審原告已註銷通聯電話無從

連繫，寄送代位追償通知函文至「台北市○○區○○街00號

16樓之1」之信件亦未受有回覆，再審被告起訴當下並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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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事證足以認知再審原告現居住地為何，故推定再審原告登

記戶籍地即住所地，並依民事訴訟法第116條記載於起訴書

狀並未有違誤情事。

　㈡再審原告有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其吐氣或血

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致被

保險車輛發生交通事故，再審被告即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第29條負保險給付之責，並取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

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再審原告與劉福來簽立之和解契約内容

已然影響到再審被告對再審原告請求權，惟再審原告與劉福

來簽立交通事故和解書時，並未通知保險人即再審被告到

場，亦未經保險人同意，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0條規

定，該和解内容對再審被告並無拘束力，再審被告仍得依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規定向再審被告即被保險人求償。

　㈢原告對於劉福來失能部分已檢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診斷證明書及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診斷證明書，有記載

劉福來因系爭事故急診入院時便已診斷出其頭部左側硬腦膜

處下積水，並於後續門診複診追蹤後發現劉福來認知功能退

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等，就劉福來失

能是否與本起事故有因果關係及失能等級部分，再審被告亦

檢附相關診斷證明書共進行2次醫療諮詢，均認劉福來失能

與本起事故有因果關係及劉福來失能等級2級等結果，再審

被告亦依諮詢結果依保險契約共給付劉福來1,742,515元，

並未違反法規。

　㈣聲明：⒈駁回再審之訴。⒉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4項第6款所以規定「當事人知他造

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

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係因當事人倘隱瞞他造之送達處所

而與涉訟，將使他造未能收受法院送達之訴訟文書，以知悉

該文書之內容，致無從為適當之訴訟行為，顯失公平，且有

礙法院發現真實，乃許他造提起再審之訴，以資救濟（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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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要旨參照 ）。經查，再審

被告以再審原告酒後駕車與劉福來發生交通事故，致劉福來

體傷，再審被告依保險契約之規定賠付劉福來1,742,515

元，故請求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1,742,515元及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並經原確定判決確定在案，然再審被告於前案訴訟程序

僅提出被告之地址為戶籍地「臺北市○○區○○路000號10

樓之6」，並未提出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簽立汽車保險契約

時所書立之被保險人地址「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

1」，此有汽車保險要保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5頁至第

209頁），是再審被告於112年6月27日前案起訴前，應已知

悉再審原告之真正送達處所，惟未於前審向本院陳明，隱瞞

送達處所而與之涉訟，並聲請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致再審原

告未能收受法院送達之訴訟文書，無從為適當之訴訟行為，

對於再審原告顯失公平，故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第6款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自應予以准許，並回復前訴

訟程序之再開及續行。又本件既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

第1項第6款所定之再審事由，本院即可就原確定判決之案件

進行審理，自無再審究本件是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

項第12、13款所定再審事由之必要，併此敘明。

　㈡本件再審之訴為合法且有再審理由，實質上係為前訴訟程序

之再開及續行。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再審

被告主張再審原告於110年9月25日上午2時37分許，酒後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

宜蘭縣○○鎮○○0段00號時，疏未注意未與前車保持安全

距離撞擊劉福來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造成劉

福來身體傷殘，因系爭車輛已向原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

事故發生時尚在保險期間中，再審被告業依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契約賠付劉福來醫療費用及失能理賠共計1,742,515元，

因再審原告係飲酒後駕車，自應負擔賠償之責，爰依強制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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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於再審原告酒後

駕車行為所致之損害，代位請求權人向再審原告請求前開理

賠金額等語，雖據提出查核單、診斷證明書6份、醫療費用

強制險費用彙整表2份、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分

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111年度交訴字第8號宣示

判決筆錄、車險理賠計算書3份等為證，然查：

　　⒈再審被告主張於110年9月25日上午2時37分許，再審原告

酒後駕駛系爭車輛，行經宜蘭縣○○鎮○○0段00號時，

疏未注意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撞擊劉福來騎乘之車牌號

碼000-000重型機車等情，且為再審原告所不爭執，此部

分之事實，應堪認為真正。

　　⒉再審被告雖賠付劉福來失能保險金270,000元、1,400,000

元，此有車禍保險理賠計算書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

字第301號卷第43頁至第45頁），然觀諸系爭事故發生

後，劉福來隨即至礁溪杏和醫院急診就醫，當時診斷為左

側鎖股骨折；頭部挫傷；頭部撕裂傷；頭部、臉部、左側

手肘、左側前臂、左側髖、右側手部擦傷，當日立即送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就醫，並辦理入院，於當

日接受骨折復位並鋼板鋼釘內固定手術與植骨手術，於11

0年9月30日辦理出院，經診斷為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

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頭部外傷併頭皮

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左肘、雙膝及左髖

擦傷，有杏和醫院診斷證明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

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17

頁至第23頁），顯見系爭事故發生時，劉福來所受之傷害

應為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

肋骨骨折及身體多處擦傷。劉福來雖於110年10月3日再度

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入院就醫，除上述傷勢

外，另增加左側硬腦膜下積水，於110年10月10日辦理出

院，並於110年10月15日、110年10月22日至門診複診，至

111年1月18日門診複診時發現有認知功能輕度退化、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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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於111年2月11日至海

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進行心裡衡鑑，有認知能力輕度

退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且因器質性腦部症候群、認知

功能異常從111年11月9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就

診，有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

診斷證明書、臨床心理測驗照會及報告單、臺北榮民總醫

院蘇澳分院113年10月14日北總蘇醫字第1130002221號函

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25頁至第27頁、

本院卷第195頁至第197頁、第263頁至第273頁），然經比

對劉福來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之病歷資料（見本

院卷第275頁至第325頁），並無111年1月18日之病歷資

料，僅有112年1月18日之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283

頁），可認上開診斷證明書之111年1月18日顯係誤載，劉

福來於110年9月25日系爭交通事故發生後兩次住院，至11

0年10月10日出院後，110年10月15日、110年10月22日門

診均未發現因系爭事故而造成有失智之跡象，其於112年1

月18日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門診診斷有認知功能

輕度退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等情，

距離系爭事故時間110年9月25日已有1年餘，該等病況是

否與系爭事故有關，即屬存疑。又參酌劉福來111年2月11

日、111年11月9日分別至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臺

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就診並進行認知功能評估，上開醫

院雖均認劉福來認知功能有輕微退化、勞動能力較一般人

低下，然此種退化縱使為真，從上開心裡衡鑑評估亦無從

推論與系爭事故有關連。再者，再審被告所提出之醫療諮

詢意見表2份（見本院卷第95頁、第105頁），僅為一簡要

表格，究出具文書之內容為何醫院、何醫生，從醫療諮詢

意見表中均無法看出，劉福來於110年10月3日至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入院就醫，所增加左側硬腦膜下積

水，之後是否有痊癒、是否會因該項病症而導致失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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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提出醫院證明，故醫療諮詢意見表2份並無從佐證劉福

來因系爭事故而導致因失智而失能。另審酌經再審原告提

出其於113年5月9日與劉福來之對話錄影光碟，觀諸劉福

來對於保險搧客代其申請保險理賠金之過程知悉甚詳，且

對於領取之金額、交付保險搧客之佣金均相當明瞭，有勘

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89頁至第396頁），顯見再

審被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6份、醫療諮詢意見表2份等證

據，並無從認定劉福來有因系爭事故而失能之狀況，或縱

使有失能，亦無從確認失能之等級為何，是再審被告賠付

劉福來失能保險金270,000元、失能保險金1,400,000元

（共計1,670,000元），自無從認定係因系爭事故而造

成，並請求再審原告支付。

　　⒊至於再審被告給付劉福來傷害醫療保險金71,165元、傷害

醫療保險金1,350元（共計72,515元），業據再審被告提

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傷害醫療給付費用明細檢核表及相關

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135頁至171頁、本院112年度宜簡

字第301號卷第41頁至第43頁），是再審被告此部分給付

之保險金額，自屬有理由。

　　⒋按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有妨礙

保險人依前條規定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請求

權，而未經保險人同意者，保險人不受其拘束，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第30條定有明文。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0

條立法理由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既界定為保險

人代位權之行使，則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必須承受請求權

人對於被保險人權益與義務，方為合理，若請求權人一方

面依本法向保險人申請保險給付，另一方面又與被保險人

簽訂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致妨礙保險人代位權之行

使，則有欠合理，爰增訂本條，俾確保保險人代位權等

語。再審原告雖然抗辯其已經先跟本件車禍受傷之人即劉

福來達成和解，並提出交通事故和解書為證（見本院卷第

55頁），然細譯再審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其上都沒有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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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劉福來達成和解時有經過保險人即再審被告之同意，

佐以再審被告於本件中審理中亦未承認其有同意該和解，

基此，該和解內容不能拘束再審被告，故再審被告仍有權

跟再審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72,515元。　

　㈢故再審被告雖因系爭事故賠償劉福來1,742,515元，然因再

審被告未能提出證據佐證劉福來受有失能，致再審原告受有

共計1,670,000元之不利益，就此部分不利益再審原告之判

決及假執行宣告，暨負擔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即於法不

合，應予廢棄。

五、從而，再審原告請求廢棄原確定判決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

告超過72,515元及超過之金額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訴訴訟費用18,325元由

再審原告負擔超過百分之4即733元之部分，與該部分假執行

之宣告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淮許，逾此部分之聲明則無

理由，依法駁回其再審之訴。

六、結論：本件再審原告之訴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505條、第436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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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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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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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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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宜再簡字第3號
再審原告    周一鳴  
訴訟代理人  葉民文律師
再審被告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正德  
訴訟代理人  鍾宇軒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本院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確定判決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告超過新臺幣柒萬貳仟伍佰壹拾伍元及超過之金額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捌仟叁佰貳拾伍元由再審原告負擔超過百分之四之部分，與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於原審之訴駁回，原審訴訟費用由再審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再審原告負擔。
三、再審原告其餘再審之訴駁回。
四、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定有明文。本院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該判決訴訟程序則稱前案訴訟程序）係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確定，此有本院民事決確定證明書附卷可稽。然再審原告周一鳴主張其係於113年4月初接獲再審被告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易鴻資產曾小姐簡訊稱有關109年10月事故並經法院判決乙案，迄今尚未處理，始驚覺有遭法院判決之情事，隨即上網查詢得知有遭本院以原確定判決判命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新臺幣（下同）1,742,515元及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18,325元，原確定判決以再審原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而為一造辯論判決，再審原告之實際住地址為「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1」，而再審被告未指明再審原告之實際住所而提起前案訴訟等情，業據再審原告提出簡訊為證（見本院卷第47頁），堪認再審原告主張其於113年4月初始知悉上開再審理由一節尚屬可採。則本件再審原告於113年4月9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有本院收狀章日期在卷可稽，並未逾民事訴訟法第500條所定提起再審之訴之30日不變期間，應屬合法。
二、再審原告方面：
　㈠再審被告明知再審原告實際居住地址為「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1」，不指明再審原告之實際住所，而提起前案訴訟，導致前案誤以送達戶籍地而為合法送達，並逕為一造辯論判決，再審原告無從知悉前案訴訟之進行，無從提出任何答辯，故前案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及第497條之再審事由；又再審原告早與本件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受傷者劉福來達成和解，約定賠償總金額為368,263元，且包含所有損失及強制責任險等一切賠償範圍，且就賠償金額業已給付完畢，故再審原告再無給付劉福來任何賠償之義務，再審被告自無代位請求賠償之權利，是本件應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系爭事故劉福來所受傷害為「手腳多處擦傷及左手、胸骨骨折」，此為本院111年交訴字第8號宣示判決筆錄所認定之事實，足證劉福來應無失能之可能，且劉福來提供予再審原告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左肘及左髖擦傷」等傷害，並無失能之可能，是再審被告主張因失能而總計賠付174餘萬元，顯與上開診斷證明書不符，本件應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自應准許再審，至為明確。
　㈡系爭事故劉福來所受傷害為「手腳多處擦傷及左手、胸骨骨折」，且劉福來提供予再審原告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左肘及左髖擦傷」等傷害，並無失能之可能，劉福來可自行騎乘機車、搬運重物(石頭）、種菜，且經常1人搭乘火車去基隆販售蔬菜及菜苗，絕無失智或失能之情事，從113年5月9日之錄影光碟可知，劉福來要求醫生照其提供之内容寫證明書，故其提供予保險公司之診斷證明書應係受劉福來與保險掮客葉建宏誤導所致，葉建宏於偵查中自陳係車禍發生後1年左右才認識劉福來，絕無可能在車禍時擔任看護，申請理賠看護費之看護證明即證物9，更係再審被告員工幫忙偽造填寫，故劉福來與葉建宏所持申請看護費用之證明書顯屬行使偽造文書罪，且有再審被告員工協助犯罪，是再審被告主張因失能而總計賠付174萬餘元，顯與上開診斷證明書不符，而劉福來之醫療收據大約9萬餘元，即使加計3個月看護費用，充其量亦僅須理賠約20萬元，再審被告賠付174萬餘元，顯與上開收據不符，且再審被告似僅提出醫療費用強制險費用彙整表，但未提出實際匯款予劉福來之證明，是再審被告是否確實支付174萬餘元，亦有查明之必要，況原確定判決並未審酌再審原告業已賠償368,263元之事實，而未扣除此金額，應有再審之必要。
　㈢聲明：⒈原確定判決應予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所提之訴應予駁回。⒊原確定判決及再審訴訟費用均由再審被告負擔。 
三、再審被告方面：
　㈠前案訴訟程序時，再審被告因再審原告已註銷通聯電話無從連繫，寄送代位追償通知函文至「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1」之信件亦未受有回覆，再審被告起訴當下並無客觀事證足以認知再審原告現居住地為何，故推定再審原告登記戶籍地即住所地，並依民事訴訟法第116條記載於起訴書狀並未有違誤情事。
　㈡再審原告有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致被保險車輛發生交通事故，再審被告即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負保險給付之責，並取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再審原告與劉福來簽立之和解契約内容已然影響到再審被告對再審原告請求權，惟再審原告與劉福來簽立交通事故和解書時，並未通知保險人即再審被告到場，亦未經保險人同意，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0條規定，該和解内容對再審被告並無拘束力，再審被告仍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規定向再審被告即被保險人求償。
　㈢原告對於劉福來失能部分已檢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及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診斷證明書，有記載劉福來因系爭事故急診入院時便已診斷出其頭部左側硬腦膜處下積水，並於後續門診複診追蹤後發現劉福來認知功能退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等，就劉福來失能是否與本起事故有因果關係及失能等級部分，再審被告亦檢附相關診斷證明書共進行2次醫療諮詢，均認劉福來失能與本起事故有因果關係及劉福來失能等級2級等結果，再審被告亦依諮詢結果依保險契約共給付劉福來1,742,515元，並未違反法規。
　㈣聲明：⒈駁回再審之訴。⒉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4項第6款所以規定「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係因當事人倘隱瞞他造之送達處所而與涉訟，將使他造未能收受法院送達之訴訟文書，以知悉該文書之內容，致無從為適當之訴訟行為，顯失公平，且有礙法院發現真實，乃許他造提起再審之訴，以資救濟（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要旨參照 ）。經查，再審被告以再審原告酒後駕車與劉福來發生交通事故，致劉福來體傷，再審被告依保險契約之規定賠付劉福來1,742,515元，故請求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1,742,515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經原確定判決確定在案，然再審被告於前案訴訟程序僅提出被告之地址為戶籍地「臺北市○○區○○路000號10樓之6」，並未提出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簽立汽車保險契約時所書立之被保險人地址「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1」，此有汽車保險要保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5頁至第209頁），是再審被告於112年6月27日前案起訴前，應已知悉再審原告之真正送達處所，惟未於前審向本院陳明，隱瞞送達處所而與之涉訟，並聲請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致再審原告未能收受法院送達之訴訟文書，無從為適當之訴訟行為，對於再審原告顯失公平，故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自應予以准許，並回復前訴訟程序之再開及續行。又本件既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項第6款所定之再審事由，本院即可就原確定判決之案件進行審理，自無再審究本件是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項第12、13款所定再審事由之必要，併此敘明。
　㈡本件再審之訴為合法且有再審理由，實質上係為前訴訟程序之再開及續行。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再審被告主張再審原告於110年9月25日上午2時37分許，酒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宜蘭縣○○鎮○○0段00號時，疏未注意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撞擊劉福來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造成劉福來身體傷殘，因系爭車輛已向原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事故發生時尚在保險期間中，再審被告業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賠付劉福來醫療費用及失能理賠共計1,742,515元，因再審原告係飲酒後駕車，自應負擔賠償之責，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於再審原告酒後駕車行為所致之損害，代位請求權人向再審原告請求前開理賠金額等語，雖據提出查核單、診斷證明書6份、醫療費用強制險費用彙整表2份、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111年度交訴字第8號宣示判決筆錄、車險理賠計算書3份等為證，然查：
　　⒈再審被告主張於110年9月25日上午2時37分許，再審原告酒後駕駛系爭車輛，行經宜蘭縣○○鎮○○0段00號時，疏未注意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撞擊劉福來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等情，且為再審原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為真正。
　　⒉再審被告雖賠付劉福來失能保險金270,000元、1,400,000元，此有車禍保險理賠計算書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43頁至第45頁），然觀諸系爭事故發生後，劉福來隨即至礁溪杏和醫院急診就醫，當時診斷為左側鎖股骨折；頭部挫傷；頭部撕裂傷；頭部、臉部、左側手肘、左側前臂、左側髖、右側手部擦傷，當日立即送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就醫，並辦理入院，於當日接受骨折復位並鋼板鋼釘內固定手術與植骨手術，於110年9月30日辦理出院，經診斷為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左肘、雙膝及左髖擦傷，有杏和醫院診斷證明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17頁至第23頁），顯見系爭事故發生時，劉福來所受之傷害應為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及身體多處擦傷。劉福來雖於110年10月3日再度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入院就醫，除上述傷勢外，另增加左側硬腦膜下積水，於110年10月10日辦理出院，並於110年10月15日、110年10月22日至門診複診，至111年1月18日門診複診時發現有認知功能輕度退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於111年2月11日至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進行心裡衡鑑，有認知能力輕度退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且因器質性腦部症候群、認知功能異常從111年11月9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就診，有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診斷證明書、臨床心理測驗照會及報告單、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113年10月14日北總蘇醫字第1130002221號函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25頁至第27頁、本院卷第195頁至第197頁、第263頁至第273頁），然經比對劉福來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之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275頁至第325頁），並無111年1月18日之病歷資料，僅有112年1月18日之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283頁），可認上開診斷證明書之111年1月18日顯係誤載，劉福來於110年9月25日系爭交通事故發生後兩次住院，至110年10月10日出院後，110年10月15日、110年10月22日門診均未發現因系爭事故而造成有失智之跡象，其於112年1月18日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門診診斷有認知功能輕度退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等情，距離系爭事故時間110年9月25日已有1年餘，該等病況是否與系爭事故有關，即屬存疑。又參酌劉福來111年2月11日、111年11月9日分別至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就診並進行認知功能評估，上開醫院雖均認劉福來認知功能有輕微退化、勞動能力較一般人低下，然此種退化縱使為真，從上開心裡衡鑑評估亦無從推論與系爭事故有關連。再者，再審被告所提出之醫療諮詢意見表2份（見本院卷第95頁、第105頁），僅為一簡要表格，究出具文書之內容為何醫院、何醫生，從醫療諮詢意見表中均無法看出，劉福來於110年10月3日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入院就醫，所增加左側硬腦膜下積水，之後是否有痊癒、是否會因該項病症而導致失智，均未提出醫院證明，故醫療諮詢意見表2份並無從佐證劉福來因系爭事故而導致因失智而失能。另審酌經再審原告提出其於113年5月9日與劉福來之對話錄影光碟，觀諸劉福來對於保險搧客代其申請保險理賠金之過程知悉甚詳，且對於領取之金額、交付保險搧客之佣金均相當明瞭，有勘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89頁至第396頁），顯見再審被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6份、醫療諮詢意見表2份等證據，並無從認定劉福來有因系爭事故而失能之狀況，或縱使有失能，亦無從確認失能之等級為何，是再審被告賠付劉福來失能保險金270,000元、失能保險金1,400,000元（共計1,670,000元），自無從認定係因系爭事故而造成，並請求再審原告支付。
　　⒊至於再審被告給付劉福來傷害醫療保險金71,165元、傷害醫療保險金1,350元（共計72,515元），業據再審被告提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傷害醫療給付費用明細檢核表及相關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135頁至171頁、本院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41頁至第43頁），是再審被告此部分給付之保險金額，自屬有理由。
　　⒋按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有妨礙保險人依前條規定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請求權，而未經保險人同意者，保險人不受其拘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0條定有明文。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0條立法理由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既界定為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則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必須承受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權益與義務，方為合理，若請求權人一方面依本法向保險人申請保險給付，另一方面又與被保險人簽訂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致妨礙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則有欠合理，爰增訂本條，俾確保保險人代位權等語。再審原告雖然抗辯其已經先跟本件車禍受傷之人即劉福來達成和解，並提出交通事故和解書為證（見本院卷第55頁），然細譯再審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其上都沒有載明其與劉福來達成和解時有經過保險人即再審被告之同意，佐以再審被告於本件中審理中亦未承認其有同意該和解，基此，該和解內容不能拘束再審被告，故再審被告仍有權跟再審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72,515元。　
　㈢故再審被告雖因系爭事故賠償劉福來1,742,515元，然因再審被告未能提出證據佐證劉福來受有失能，致再審原告受有共計1,670,000元之不利益，就此部分不利益再審原告之判決及假執行宣告，暨負擔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即於法不合，應予廢棄。
五、從而，再審原告請求廢棄原確定判決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告超過72,515元及超過之金額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訴訴訟費用18,325元由再審原告負擔超過百分之4即733元之部分，與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淮許，逾此部分之聲明則無理由，依法駁回其再審之訴。
六、結論：本件再審原告之訴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5條、第436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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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原告    周一鳴  

訴訟代理人  葉民文律師

再審被告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正德  

訴訟代理人  鍾宇軒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

民國112年10月31日本院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

審之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確定判決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告超過新臺幣柒萬貳仟伍

    佰壹拾伍元及超過之金額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訴訟費用

    新臺幣壹萬捌仟叁佰貳拾伍元由再審原告負擔超過百分之四

    之部分，與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於原審之訴駁回，原審訴訟費用由再

    審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再審原告負擔。

三、再審原告其餘再審之訴駁回。

四、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再審原告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

    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自知悉

    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定有明文。本院112年度宜簡字

    第30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該判決訴訟程序則稱

    前案訴訟程序）係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確定，此有本院民

    事決確定證明書附卷可稽。然再審原告周一鳴主張其係於11

    3年4月初接獲再審被告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易鴻

    資產曾小姐簡訊稱有關109年10月事故並經法院判決乙案，

    迄今尚未處理，始驚覺有遭法院判決之情事，隨即上網查詢

    得知有遭本院以原確定判決判命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新

    臺幣（下同）1,742,515元及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18,325元，原確

    定判決以再審原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而為一造辯論判決，再

    審原告之實際住地址為「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1」，

    而再審被告未指明再審原告之實際住所而提起前案訴訟等情

    ，業據再審原告提出簡訊為證（見本院卷第47頁），堪認再

    審原告主張其於113年4月初始知悉上開再審理由一節尚屬可

    採。則本件再審原告於113年4月9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有

    本院收狀章日期在卷可稽，並未逾民事訴訟法第500條所定

    提起再審之訴之30日不變期間，應屬合法。

二、再審原告方面：

　㈠再審被告明知再審原告實際居住地址為「台北市○○區○○街00

    號16樓之1」，不指明再審原告之實際住所，而提起前案訴

    訟，導致前案誤以送達戶籍地而為合法送達，並逕為一造辯

    論判決，再審原告無從知悉前案訴訟之進行，無從提出任何

    答辯，故前案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及第497條之

    再審事由；又再審原告早與本件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故）

    受傷者劉福來達成和解，約定賠償總金額為368,263元，且

    包含所有損失及強制責任險等一切賠償範圍，且就賠償金額

    業已給付完畢，故再審原告再無給付劉福來任何賠償之義務

    ，再審被告自無代位請求賠償之權利，是本件應有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系爭事故劉福來所受傷

    害為「手腳多處擦傷及左手、胸骨骨折」，此為本院111年

    交訴字第8號宣示判決筆錄所認定之事實，足證劉福來應無

    失能之可能，且劉福來提供予再審原告之診斷證明書記載「

    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

    折；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

    左肘及左髖擦傷」等傷害，並無失能之可能，是再審被告主

    張因失能而總計賠付174餘萬元，顯與上開診斷證明書不符

    ，本件應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自

    應准許再審，至為明確。

　㈡系爭事故劉福來所受傷害為「手腳多處擦傷及左手、胸骨骨折」，且劉福來提供予再審原告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左肘及左髖擦傷」等傷害，並無失能之可能，劉福來可自行騎乘機車、搬運重物(石頭）、種菜，且經常1人搭乘火車去基隆販售蔬菜及菜苗，絕無失智或失能之情事，從113年5月9日之錄影光碟可知，劉福來要求醫生照其提供之内容寫證明書，故其提供予保險公司之診斷證明書應係受劉福來與保險掮客葉建宏誤導所致，葉建宏於偵查中自陳係車禍發生後1年左右才認識劉福來，絕無可能在車禍時擔任看護，申請理賠看護費之看護證明即證物9，更係再審被告員工幫忙偽造填寫，故劉福來與葉建宏所持申請看護費用之證明書顯屬行使偽造文書罪，且有再審被告員工協助犯罪，是再審被告主張因失能而總計賠付174萬餘元，顯與上開診斷證明書不符，而劉福來之醫療收據大約9萬餘元，即使加計3個月看護費用，充其量亦僅須理賠約20萬元，再審被告賠付174萬餘元，顯與上開收據不符，且再審被告似僅提出醫療費用強制險費用彙整表，但未提出實際匯款予劉福來之證明，是再審被告是否確實支付174萬餘元，亦有查明之必要，況原確定判決並未審酌再審原告業已賠償368,263元之事實，而未扣除此金額，應有再審之必要。

　㈢聲明：⒈原確定判決應予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所

    提之訴應予駁回。⒊原確定判決及再審訴訟費用均由再審被

    告負擔。 

三、再審被告方面：

　㈠前案訴訟程序時，再審被告因再審原告已註銷通聯電話無從

    連繫，寄送代位追償通知函文至「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

    之1」之信件亦未受有回覆，再審被告起訴當下並無客觀事

    證足以認知再審原告現居住地為何，故推定再審原告登記戶

    籍地即住所地，並依民事訴訟法第116條記載於起訴書狀並

    未有違誤情事。

　㈡再審原告有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其吐氣或血

    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致被

    保險車輛發生交通事故，再審被告即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第29條負保險給付之責，並取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

    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再審原告與劉福來簽立之和解契約内容

    已然影響到再審被告對再審原告請求權，惟再審原告與劉福

    來簽立交通事故和解書時，並未通知保險人即再審被告到場

    ，亦未經保險人同意，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0條規定，

    該和解内容對再審被告並無拘束力，再審被告仍得依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規定向再審被告即被保險人求償。

　㈢原告對於劉福來失能部分已檢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診斷證明書及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診斷證明書，有記載

    劉福來因系爭事故急診入院時便已診斷出其頭部左側硬腦膜

    處下積水，並於後續門診複診追蹤後發現劉福來認知功能退

    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等，就劉福來失

    能是否與本起事故有因果關係及失能等級部分，再審被告亦

    檢附相關診斷證明書共進行2次醫療諮詢，均認劉福來失能

    與本起事故有因果關係及劉福來失能等級2級等結果，再審

    被告亦依諮詢結果依保險契約共給付劉福來1,742,515元，

    並未違反法規。

　㈣聲明：⒈駁回再審之訴。⒉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4項第6款所以規定「當事人知他造之

    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

    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係因當事人倘隱瞞他造之送達處所而

    與涉訟，將使他造未能收受法院送達之訴訟文書，以知悉該

    文書之內容，致無從為適當之訴訟行為，顯失公平，且有礙

    法院發現真實，乃許他造提起再審之訴，以資救濟（ 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要旨參照 ）。經查，再審被

    告以再審原告酒後駕車與劉福來發生交通事故，致劉福來體

    傷，再審被告依保險契約之規定賠付劉福來1,742,515元，

    故請求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1,742,515元及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並經原確定判決確定在案，然再審被告於前案訴訟程序僅提

    出被告之地址為戶籍地「臺北市○○區○○路000號10樓之6」，

    並未提出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簽立汽車保險契約時所書立之

    被保險人地址「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1」，此有汽車

    保險要保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5頁至第209頁），是再

    審被告於112年6月27日前案起訴前，應已知悉再審原告之真

    正送達處所，惟未於前審向本院陳明，隱瞞送達處所而與之

    涉訟，並聲請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致再審原告未能收受法院

    送達之訴訟文書，無從為適當之訴訟行為，對於再審原告顯

    失公平，故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提起

    本件再審之訴，自應予以准許，並回復前訴訟程序之再開及

    續行。又本件既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項第6款所定

    之再審事由，本院即可就原確定判決之案件進行審理，自無

    再審究本件是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項第12、13款所

    定再審事由之必要，併此敘明。

　㈡本件再審之訴為合法且有再審理由，實質上係為前訴訟程序

    之再開及續行。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再審

    被告主張再審原告於110年9月25日上午2時37分許，酒後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

    宜蘭縣○○鎮○○0段00號時，疏未注意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

    撞擊劉福來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造成劉福來

    身體傷殘，因系爭車輛已向原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事故

    發生時尚在保險期間中，再審被告業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

    約賠付劉福來醫療費用及失能理賠共計1,742,515元，因再

    審原告係飲酒後駕車，自應負擔賠償之責，爰依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於再審原告酒後駕車

    行為所致之損害，代位請求權人向再審原告請求前開理賠金

    額等語，雖據提出查核單、診斷證明書6份、醫療費用強制

    險費用彙整表2份、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分隊道

    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111年度交訴字第8號宣示判決

    筆錄、車險理賠計算書3份等為證，然查：

　　⒈再審被告主張於110年9月25日上午2時37分許，再審原告酒

      後駕駛系爭車輛，行經宜蘭縣○○鎮○○0段00號時，疏未注

      意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撞擊劉福來騎乘之車牌號碼000-

      000重型機車等情，且為再審原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

      實，應堪認為真正。

　　⒉再審被告雖賠付劉福來失能保險金270,000元、1,400,000

      元，此有車禍保險理賠計算書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

      字第301號卷第43頁至第45頁），然觀諸系爭事故發生後

      ，劉福來隨即至礁溪杏和醫院急診就醫，當時診斷為左側

      鎖股骨折；頭部挫傷；頭部撕裂傷；頭部、臉部、左側手

      肘、左側前臂、左側髖、右側手部擦傷，當日立即送往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就醫，並辦理入院，於當日

      接受骨折復位並鋼板鋼釘內固定手術與植骨手術，於110

      年9月30日辦理出院，經診斷為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

      、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頭部外傷併頭皮撕

      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左肘、雙膝及左髖擦

      傷，有杏和醫院診斷證明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17頁

      至第23頁），顯見系爭事故發生時，劉福來所受之傷害應

      為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

      骨骨折及身體多處擦傷。劉福來雖於110年10月3日再度至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入院就醫，除上述傷勢外

      ，另增加左側硬腦膜下積水，於110年10月10日辦理出院

      ，並於110年10月15日、110年10月22日至門診複診，至11

      1年1月18日門診複診時發現有認知功能輕度退化、短期記

      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於111年2月11日至海天

      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進行心裡衡鑑，有認知能力輕度退

      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且因器質性腦部症候群、認知功

      能異常從111年11月9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就診，

      有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診斷

      證明書、臨床心理測驗照會及報告單、臺北榮民總醫院蘇

      澳分院113年10月14日北總蘇醫字第1130002221號函附卷

      可參（見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25頁至第27頁、本院

      卷第195頁至第197頁、第263頁至第273頁），然經比對劉

      福來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之病歷資料（見本院卷

      第275頁至第325頁），並無111年1月18日之病歷資料，僅

      有112年1月18日之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283頁），可認

      上開診斷證明書之111年1月18日顯係誤載，劉福來於110

      年9月25日系爭交通事故發生後兩次住院，至110年10月10

      日出院後，110年10月15日、110年10月22日門診均未發現

      因系爭事故而造成有失智之跡象，其於112年1月18日至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門診診斷有認知功能輕度退化、

      短期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等情，距離系爭事

      故時間110年9月25日已有1年餘，該等病況是否與系爭事

      故有關，即屬存疑。又參酌劉福來111年2月11日、111年1

      1月9日分別至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臺北榮民總醫

      院員山分院就診並進行認知功能評估，上開醫院雖均認劉

      福來認知功能有輕微退化、勞動能力較一般人低下，然此

      種退化縱使為真，從上開心裡衡鑑評估亦無從推論與系爭

      事故有關連。再者，再審被告所提出之醫療諮詢意見表2

      份（見本院卷第95頁、第105頁），僅為一簡要表格，究

      出具文書之內容為何醫院、何醫生，從醫療諮詢意見表中

      均無法看出，劉福來於110年10月3日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附設醫院急診入院就醫，所增加左側硬腦膜下積水，之後

      是否有痊癒、是否會因該項病症而導致失智，均未提出醫

      院證明，故醫療諮詢意見表2份並無從佐證劉福來因系爭

      事故而導致因失智而失能。另審酌經再審原告提出其於11

      3年5月9日與劉福來之對話錄影光碟，觀諸劉福來對於保

      險搧客代其申請保險理賠金之過程知悉甚詳，且對於領取

      之金額、交付保險搧客之佣金均相當明瞭，有勘驗筆錄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89頁至第396頁），顯見再審被告所

      提出之診斷證明書6份、醫療諮詢意見表2份等證據，並無

      從認定劉福來有因系爭事故而失能之狀況，或縱使有失能

      ，亦無從確認失能之等級為何，是再審被告賠付劉福來失

      能保險金270,000元、失能保險金1,400,000元（共計1,67

      0,000元），自無從認定係因系爭事故而造成，並請求再

      審原告支付。

　　⒊至於再審被告給付劉福來傷害醫療保險金71,165元、傷害

      醫療保險金1,350元（共計72,515元），業據再審被告提

      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傷害醫療給付費用明細檢核表及相關

      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135頁至171頁、本院112年度宜簡

      字第301號卷第41頁至第43頁），是再審被告此部分給付

      之保險金額，自屬有理由。

　　⒋按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有妨礙

      保險人依前條規定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請求

      權，而未經保險人同意者，保險人不受其拘束，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第30條定有明文。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0

      條立法理由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既界定為保險

      人代位權之行使，則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必須承受請求權

      人對於被保險人權益與義務，方為合理，若請求權人一方

      面依本法向保險人申請保險給付，另一方面又與被保險人

      簽訂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致妨礙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

      ，則有欠合理，爰增訂本條，俾確保保險人代位權等語。

      再審原告雖然抗辯其已經先跟本件車禍受傷之人即劉福來

      達成和解，並提出交通事故和解書為證（見本院卷第55頁

      ），然細譯再審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其上都沒有載明其與

      劉福來達成和解時有經過保險人即再審被告之同意，佐以

      再審被告於本件中審理中亦未承認其有同意該和解，基此

      ，該和解內容不能拘束再審被告，故再審被告仍有權跟再

      審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72,515元。　

　㈢故再審被告雖因系爭事故賠償劉福來1,742,515元，然因再審

    被告未能提出證據佐證劉福來受有失能，致再審原告受有共

    計1,670,000元之不利益，就此部分不利益再審原告之判決

    及假執行宣告，暨負擔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即於法不合，

    應予廢棄。

五、從而，再審原告請求廢棄原確定判決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

    告超過72,515元及超過之金額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訴訴訟費用18,325元由

    再審原告負擔超過百分之4即733元之部分，與該部分假執行

    之宣告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淮許，逾此部分之聲明則無

    理由，依法駁回其再審之訴。

六、結論：本件再審原告之訴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505條、第436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宜再簡字第3號

再審原告    周一鳴  

訴訟代理人  葉民文律師

再審被告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正德  

訴訟代理人  鍾宇軒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本院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確定判決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告超過新臺幣柒萬貳仟伍佰壹拾伍元及超過之金額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暨訴訟費用新臺幣壹萬捌仟叁佰貳拾伍元由再審原告負擔超過百分之四之部分，與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於原審之訴駁回，原審訴訟費用由再審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再審原告負擔。

三、再審原告其餘再審之訴駁回。

四、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再審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理由知悉在後，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定有明文。本院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該判決訴訟程序則稱前案訴訟程序）係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確定，此有本院民事決確定證明書附卷可稽。然再審原告周一鳴主張其係於113年4月初接獲再審被告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易鴻資產曾小姐簡訊稱有關109年10月事故並經法院判決乙案，迄今尚未處理，始驚覺有遭法院判決之情事，隨即上網查詢得知有遭本院以原確定判決判命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新臺幣（下同）1,742,515元及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訴訟費用18,325元，原確定判決以再審原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而為一造辯論判決，再審原告之實際住地址為「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1」，而再審被告未指明再審原告之實際住所而提起前案訴訟等情，業據再審原告提出簡訊為證（見本院卷第47頁），堪認再審原告主張其於113年4月初始知悉上開再審理由一節尚屬可採。則本件再審原告於113年4月9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有本院收狀章日期在卷可稽，並未逾民事訴訟法第500條所定提起再審之訴之30日不變期間，應屬合法。

二、再審原告方面：

　㈠再審被告明知再審原告實際居住地址為「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1」，不指明再審原告之實際住所，而提起前案訴訟，導致前案誤以送達戶籍地而為合法送達，並逕為一造辯論判決，再審原告無從知悉前案訴訟之進行，無從提出任何答辯，故前案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及第497條之再審事由；又再審原告早與本件車禍事故（下稱系爭事故）受傷者劉福來達成和解，約定賠償總金額為368,263元，且包含所有損失及強制責任險等一切賠償範圍，且就賠償金額業已給付完畢，故再審原告再無給付劉福來任何賠償之義務，再審被告自無代位請求賠償之權利，是本件應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系爭事故劉福來所受傷害為「手腳多處擦傷及左手、胸骨骨折」，此為本院111年交訴字第8號宣示判決筆錄所認定之事實，足證劉福來應無失能之可能，且劉福來提供予再審原告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左肘及左髖擦傷」等傷害，並無失能之可能，是再審被告主張因失能而總計賠付174餘萬元，顯與上開診斷證明書不符，本件應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自應准許再審，至為明確。

　㈡系爭事故劉福來所受傷害為「手腳多處擦傷及左手、胸骨骨折」，且劉福來提供予再審原告之診斷證明書記載「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左肘及左髖擦傷」等傷害，並無失能之可能，劉福來可自行騎乘機車、搬運重物(石頭）、種菜，且經常1人搭乘火車去基隆販售蔬菜及菜苗，絕無失智或失能之情事，從113年5月9日之錄影光碟可知，劉福來要求醫生照其提供之内容寫證明書，故其提供予保險公司之診斷證明書應係受劉福來與保險掮客葉建宏誤導所致，葉建宏於偵查中自陳係車禍發生後1年左右才認識劉福來，絕無可能在車禍時擔任看護，申請理賠看護費之看護證明即證物9，更係再審被告員工幫忙偽造填寫，故劉福來與葉建宏所持申請看護費用之證明書顯屬行使偽造文書罪，且有再審被告員工協助犯罪，是再審被告主張因失能而總計賠付174萬餘元，顯與上開診斷證明書不符，而劉福來之醫療收據大約9萬餘元，即使加計3個月看護費用，充其量亦僅須理賠約20萬元，再審被告賠付174萬餘元，顯與上開收據不符，且再審被告似僅提出醫療費用強制險費用彙整表，但未提出實際匯款予劉福來之證明，是再審被告是否確實支付174萬餘元，亦有查明之必要，況原確定判決並未審酌再審原告業已賠償368,263元之事實，而未扣除此金額，應有再審之必要。

　㈢聲明：⒈原確定判決應予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所提之訴應予駁回。⒊原確定判決及再審訴訟費用均由再審被告負擔。 

三、再審被告方面：

　㈠前案訴訟程序時，再審被告因再審原告已註銷通聯電話無從連繫，寄送代位追償通知函文至「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1」之信件亦未受有回覆，再審被告起訴當下並無客觀事證足以認知再審原告現居住地為何，故推定再審原告登記戶籍地即住所地，並依民事訴訟法第116條記載於起訴書狀並未有違誤情事。

　㈡再審原告有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駕駛汽車，其吐氣或血液中所含酒精濃度超過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之標準，致被保險車輛發生交通事故，再審被告即保險人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負保險給付之責，並取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再審原告與劉福來簽立之和解契約内容已然影響到再審被告對再審原告請求權，惟再審原告與劉福來簽立交通事故和解書時，並未通知保險人即再審被告到場，亦未經保險人同意，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0條規定，該和解内容對再審被告並無拘束力，再審被告仍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規定向再審被告即被保險人求償。

　㈢原告對於劉福來失能部分已檢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及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診斷證明書，有記載劉福來因系爭事故急診入院時便已診斷出其頭部左側硬腦膜處下積水，並於後續門診複診追蹤後發現劉福來認知功能退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等，就劉福來失能是否與本起事故有因果關係及失能等級部分，再審被告亦檢附相關診斷證明書共進行2次醫療諮詢，均認劉福來失能與本起事故有因果關係及劉福來失能等級2級等結果，再審被告亦依諮詢結果依保險契約共給付劉福來1,742,515元，並未違反法規。

　㈣聲明：⒈駁回再審之訴。⒉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4項第6款所以規定「當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為所在不明而與涉訟者」，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係因當事人倘隱瞞他造之送達處所而與涉訟，將使他造未能收受法院送達之訴訟文書，以知悉該文書之內容，致無從為適當之訴訟行為，顯失公平，且有礙法院發現真實，乃許他造提起再審之訴，以資救濟（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4號判決要旨參照 ）。經查，再審被告以再審原告酒後駕車與劉福來發生交通事故，致劉福來體傷，再審被告依保險契約之規定賠付劉福來1,742,515元，故請求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1,742,515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經原確定判決確定在案，然再審被告於前案訴訟程序僅提出被告之地址為戶籍地「臺北市○○區○○路000號10樓之6」，並未提出再審原告與再審被告簽立汽車保險契約時所書立之被保險人地址「台北市○○區○○街00號16樓之1」，此有汽車保險要保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05頁至第209頁），是再審被告於112年6月27日前案起訴前，應已知悉再審原告之真正送達處所，惟未於前審向本院陳明，隱瞞送達處所而與之涉訟，並聲請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致再審原告未能收受法院送達之訴訟文書，無從為適當之訴訟行為，對於再審原告顯失公平，故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6款提起本件再審之訴，自應予以准許，並回復前訴訟程序之再開及續行。又本件既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項第6款所定之再審事由，本院即可就原確定判決之案件進行審理，自無再審究本件是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項第12、13款所定再審事由之必要，併此敘明。

　㈡本件再審之訴為合法且有再審理由，實質上係為前訴訟程序之再開及續行。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再審被告主張再審原告於110年9月25日上午2時37分許，酒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行經宜蘭縣○○鎮○○0段00號時，疏未注意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撞擊劉福來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造成劉福來身體傷殘，因系爭車輛已向原告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事故發生時尚在保險期間中，再審被告業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賠付劉福來醫療費用及失能理賠共計1,742,515元，因再審原告係飲酒後駕車，自應負擔賠償之責，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對於再審原告酒後駕車行為所致之損害，代位請求權人向再審原告請求前開理賠金額等語，雖據提出查核單、診斷證明書6份、醫療費用強制險費用彙整表2份、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111年度交訴字第8號宣示判決筆錄、車險理賠計算書3份等為證，然查：

　　⒈再審被告主張於110年9月25日上午2時37分許，再審原告酒後駕駛系爭車輛，行經宜蘭縣○○鎮○○0段00號時，疏未注意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撞擊劉福來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等情，且為再審原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為真正。

　　⒉再審被告雖賠付劉福來失能保險金270,000元、1,400,000元，此有車禍保險理賠計算書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43頁至第45頁），然觀諸系爭事故發生後，劉福來隨即至礁溪杏和醫院急診就醫，當時診斷為左側鎖股骨折；頭部挫傷；頭部撕裂傷；頭部、臉部、左側手肘、左側前臂、左側髖、右側手部擦傷，當日立即送往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就醫，並辦理入院，於當日接受骨折復位並鋼板鋼釘內固定手術與植骨手術，於110年9月30日辦理出院，經診斷為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術後縫合、臉部、右手、左肩、左肘、雙膝及左髖擦傷，有杏和醫院診斷證明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17頁至第23頁），顯見系爭事故發生時，劉福來所受之傷害應為左肩鎖骨遠端粉碎性骨折、胸部挫傷併左側第2、第3肋骨骨折及身體多處擦傷。劉福來雖於110年10月3日再度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入院就醫，除上述傷勢外，另增加左側硬腦膜下積水，於110年10月10日辦理出院，並於110年10月15日、110年10月22日至門診複診，至111年1月18日門診複診時發現有認知功能輕度退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於111年2月11日至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進行心裡衡鑑，有認知能力輕度退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且因器質性腦部症候群、認知功能異常從111年11月9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就診，有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診斷證明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診斷證明書、臨床心理測驗照會及報告單、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113年10月14日北總蘇醫字第1130002221號函附卷可參（見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25頁至第27頁、本院卷第195頁至第197頁、第263頁至第273頁），然經比對劉福來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之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275頁至第325頁），並無111年1月18日之病歷資料，僅有112年1月18日之病歷資料（見本院卷第283頁），可認上開診斷證明書之111年1月18日顯係誤載，劉福來於110年9月25日系爭交通事故發生後兩次住院，至110年10月10日出院後，110年10月15日、110年10月22日門診均未發現因系爭事故而造成有失智之跡象，其於112年1月18日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門診診斷有認知功能輕度退化、短期記憶明顯較差、生活自理功能下降等情，距離系爭事故時間110年9月25日已有1年餘，該等病況是否與系爭事故有關，即屬存疑。又參酌劉福來111年2月11日、111年11月9日分別至海天醫療社團法人海天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就診並進行認知功能評估，上開醫院雖均認劉福來認知功能有輕微退化、勞動能力較一般人低下，然此種退化縱使為真，從上開心裡衡鑑評估亦無從推論與系爭事故有關連。再者，再審被告所提出之醫療諮詢意見表2份（見本院卷第95頁、第105頁），僅為一簡要表格，究出具文書之內容為何醫院、何醫生，從醫療諮詢意見表中均無法看出，劉福來於110年10月3日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入院就醫，所增加左側硬腦膜下積水，之後是否有痊癒、是否會因該項病症而導致失智，均未提出醫院證明，故醫療諮詢意見表2份並無從佐證劉福來因系爭事故而導致因失智而失能。另審酌經再審原告提出其於113年5月9日與劉福來之對話錄影光碟，觀諸劉福來對於保險搧客代其申請保險理賠金之過程知悉甚詳，且對於領取之金額、交付保險搧客之佣金均相當明瞭，有勘驗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89頁至第396頁），顯見再審被告所提出之診斷證明書6份、醫療諮詢意見表2份等證據，並無從認定劉福來有因系爭事故而失能之狀況，或縱使有失能，亦無從確認失能之等級為何，是再審被告賠付劉福來失能保險金270,000元、失能保險金1,400,000元（共計1,670,000元），自無從認定係因系爭事故而造成，並請求再審原告支付。

　　⒊至於再審被告給付劉福來傷害醫療保險金71,165元、傷害醫療保險金1,350元（共計72,515元），業據再審被告提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傷害醫療給付費用明細檢核表及相關收據為證（見本院卷第135頁至171頁、本院112年度宜簡字第301號卷第41頁至第43頁），是再審被告此部分給付之保險金額，自屬有理由。

　　⒋按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有妨礙保險人依前條規定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請求權，而未經保險人同意者，保險人不受其拘束，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0條定有明文。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30條立法理由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既界定為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則保險人行使代位權時必須承受請求權人對於被保險人權益與義務，方為合理，若請求權人一方面依本法向保險人申請保險給付，另一方面又與被保險人簽訂和解、拋棄或其他約定，致妨礙保險人代位權之行使，則有欠合理，爰增訂本條，俾確保保險人代位權等語。再審原告雖然抗辯其已經先跟本件車禍受傷之人即劉福來達成和解，並提出交通事故和解書為證（見本院卷第55頁），然細譯再審原告所提出之證據，其上都沒有載明其與劉福來達成和解時有經過保險人即再審被告之同意，佐以再審被告於本件中審理中亦未承認其有同意該和解，基此，該和解內容不能拘束再審被告，故再審被告仍有權跟再審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72,515元。　

　㈢故再審被告雖因系爭事故賠償劉福來1,742,515元，然因再審被告未能提出證據佐證劉福來受有失能，致再審原告受有共計1,670,000元之不利益，就此部分不利益再審原告之判決及假執行宣告，暨負擔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即於法不合，應予廢棄。

五、從而，再審原告請求廢棄原確定判決命再審原告給付再審被告超過72,515元及超過之金額自112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暨訴訴訟費用18,325元由再審原告負擔超過百分之4即733元之部分，與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淮許，逾此部分之聲明則無理由，依法駁回其再審之訴。

六、結論：本件再審原告之訴為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505條、第436條第2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宜蘭簡易庭　法　官　張淑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如已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十日內補具上訴理由（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靜宜



　　　　　　　　　　　　　　　



